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①这一论断不仅为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社会保障领域的

不平衡不充分治理提供了思路。社会保障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横向发展的协调性欠佳，即发展的范围和

领域不平衡，凸显了发展结构状态的复杂性；社会保障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纵向发展的成长性不足，即发

展的水平、层次和质量的不完全，凸显了发展积累状态的复杂性。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民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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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② 张艳涛、钟文静：《科学认识与精准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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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为当前社会保障发展问题的分析与

解决指明了方向。社会保障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横向发展的协调性欠佳，即发展的范围和领域

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纵向发展的成长性不足，即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不完全。在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破解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过程中，公共服务表现出独特的解释力与

适应性。新时代社会保障治理，需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手段、治

理目标方面做出深刻变革，并以公共服务为手段，构建区域平衡、群体平衡、制度平衡、覆盖充

分、待遇充分、体系充分的高质量体制机制，实现社会保障的平衡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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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

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①，都是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表现。

关于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表现，郑功成认为主要是制度分割、权责不清、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缺失、特殊群体公共服务建设不足。②何文炯则认为主要是政策、项目、待遇差距较大，社会保险基

金筹资、运营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结构不尽合理。③关于对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治理，童

星从广义社会保障即民生视角指出，当务之急是围绕民生需要，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就业、教育、

医疗、居住、养老等准公共物品。④席恒认为，需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补充保险等

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进行统筹规划，对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市场机制和个人义务进行协调处理。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⑥。当前，在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旺盛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已成为满足民生“三感”和解

决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但学界从公共服务视角探讨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研究不

足。因此，本文以公共服务为分析视角，以社会保障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服务在社

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治理中的可能空间与可为路径。

一、社会保障中公共服务治理路径的适应性

公共服务是一种能满足公民生存与发展直接需要的政府行为，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很大一

部分与社会保障息息相关，因此，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对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建设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有积极作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既能从横向上抹平制度差距，强化社会保障相关制度的协调性，有效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又能从纵向

上补齐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短板，实现社会保障充分和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破解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公共服务主体的扩展，增强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水平和效能。我国传

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表现为政府直接提供、全面承担供给成本、强制分配服务资源，社会和市场的作用

较为有限。新时代的社会保障治理，需打破政府单一的治理格局，以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治理水平、强化

制度效能为目标，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中，充分发挥各主体作用，形成一个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多

方参与、多元筹资、合作共治、协同推进的治理局面。首先，政府需担负起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

责任，发挥制度优势，利用强大的财政支撑力、组织动员力和协调执行力，为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提供支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② 郑功成：《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③ 何文炯：《中国社会保障：从快速扩展到高质量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1期。
④ 童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民生建设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1期。
⑤ 席恒：《新时代、新社保与新政策——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趋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

版）》2019年第1期。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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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为其他主体的参与留有空间。其次，社会组织需发挥自身优势，在救助和福利领域提供多种公共服

务，不断创新，与政府共同推动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再次，市场需在夯实社会保障资金方面积极作为，

协助开展社会保障服务管理，调节社会保障服务供需，在提高社会保障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最后，个人作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接受者，需真实表达社会保障服务需求，积极参与到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的运行中，发挥推动和监督作用。

第二，通过公共服务客体的延伸，增加社会保障服务内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传统

社会保障服务内容较为狭窄、方式较为单一，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个性化服务较为欠缺。为回应新时

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保障需尽可能增加服务内容，实现社会保障内容的全面化和社会化，让

更多弱势群体享受到社会保障服务待遇，实现社会保障的均衡充分发展。具体而言，社会保障服务内

容需从纵向上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保障服务，延伸至第二、三层次的补充保障服务；需从横向上单一的

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延伸至对社会保障服务内容的顶层设计、社会保障服务管理的机制构建以及社会

保障服务资金的筹集运营等全方位管理。新时代社会保障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高质量不仅体

现在社会保障一以贯之的公平性本色上，也体现在对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和高效性的追求上，①而这些目

标的实现都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相关。以增加服务内容为目的的新时代社会保障，还需在公共服

务的精准递送上积极作为。以满足人们差异化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需求为目的，做到服务内容的精

准；立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强弱不等的支付能力，在社会保障服务资金的投入上进行精准补贴。此

外，还需在服务对象精准认定、服务信息精准提供上发力，打造优质优量、全面持续、精准可靠的社会保

障服务体系。

第三，通过公共服务手段的更新，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创新公

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②。我国传统社会保障服务存在效率不高、服务手段落后、便利性欠缺等问题。

当前，在金保工程的技术支撑下，我国已实现部、省、市三级网络贯通和中央数据库内网数据大联网，在

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平台支撑下，新时代社会保障需抓住“互联网+”“区块链+民生”等发展机遇，以科技

手段提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实现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例如，可借助互联网技术全面

推广社会保障电子政务，打造网上办事大厅、移动客户端、自助服务终端、官方微信等服务平台，推进社

会保障卡和移动支付的全覆盖。此外，可利用云计算技术，加深信息集中趋势，扩大信息共享空间，应

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社会保障数据挖掘、数据比对、动态感知与关联分析。这些举措不仅能有效提升社

会保障治理主体获取信息和履行职责的能力，也能提高社会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实施的高效性、服务的

针对性和监管的预见性，还能在技术层面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模式，推动服务供给的网络化、智能化

进程，提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治

理水平。③

① 参见何文炯：《中国社会保障：从快速扩展到高质量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③ 鲍淡如：《社保信息化发展纵横谈》，《中国社会保障》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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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障不平衡的公共服务治理

社会保障不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状态，既表现为不同区域社会保障发展差距过大，也表现为不同

群体社会保障占有份额不合理，还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不协调。这些不平衡既不利于制度自身

发展，也不利于对象群体享受社会保障待遇，需以公共服务为手段着力破解。

（一）社会保障区域平衡性构建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实现社会保障的区域平衡，既是对我们党治国

理政战略部署的积极回应，也是建立全国统筹、公平协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力突破口，有助于区域间

社会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各地社会保障政策并不

相同，区域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且信息化建设步伐不一。①以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和累计结余基金为例，北京市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604.5万人，基金累计结余4394.9亿元；黑龙江

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206.1万人，基金累计结余为负的486.2亿元；参保人数1077.0万人的安徽省，也有

1393.9亿元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②由此可见各省之间养老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此外，从2017年老年人口

抚养比来看，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的重庆、四川分别达到20.60%和19.83%，而老年人口抚养比最低的

西藏、广东分别只有8.22%和10.27%。③因此，各省之间养老压力也存在不平衡。在养老服务方面同样存

在区域不平衡问题，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宽裕，社区养老服务单位和日间照料中心数量及床位较为充

足，服务内容较为丰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较为匮乏。

推进社会保障区域平衡需以公共服务为手段。首先，加强国家财政对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财政转移

支付力度，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打好资金基础。其次，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合理配置社会保障公共服

务资源，实现区域间社会保障资源的共济使用，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再次，对欠发达

地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供给数量、供给质量、供给效率等进行综合施策，保证社会保障公共

服务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推进区域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最后，加快区域间社会保障信

息化建设，打造全国联网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扫除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的信息障碍，既实现社

会保障治理的现代化，也提升社会保障的区域平衡。

（二）社会保障群体平衡性构建

群体平衡是衡量社会保障平衡发展的重要指标，事关人民对社会保障美好需要的实现程度。当

前，我国社会保障在群体间也存在不平衡问题。一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衡。由于城乡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的差距，我国农村居民一直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程度或大体一致的社会保障待遇，政府

提供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也有较大差距。以城乡社区服务为例，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

服务机构和设施 42.7 万个，其中，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78.7%，而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

①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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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覆盖率仅为45.3%。①二是流动人口与固定人口之间的不平衡。与具有固定单位和固定职业的工作者

相比，流动人口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数量有限、水平较低。三是普通群体与特殊群体之间的

不平衡。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向普通群众的社会保障服务设施越来越全面，但面向残疾人、老年

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依旧较为缺乏。

推进社会保障群体平衡应以公共服务为抓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促进男女

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人帮扶制

度”。②首先，创设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均衡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占有上的差

距，让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当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其次，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

制度设计，通过移动互联网逐步消除流动人口在异地就医结算、异地社会保障待遇资格认证等方面的公

共服务获取障碍，最后，整合基于职业、行业等劳动关系建立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破除不同就业形式的

社会保障指标差异和水平差异，建立主要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使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保

障趋于平衡，③从而实现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平等享有。

（三）社会保障制度平衡性构建

社会保障是一个综合的制度体系，治理时需通盘考虑、协调推进，避免因制度失衡而导致效率损耗。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各层次、各制度之间发展不平衡，制度内部发展不协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

化形态。首先，社会保障体系层次结构不平衡。第一层次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迅速，第二层次的补

充保障制度发展不充分、企业年金覆盖面小、慈善事业发展乏力，第三层次的商业保险也基本处于缺位

状态。④其次，社会保障制度间发展不平衡。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社会保险发展较快，社会救助

和社会福利界限模糊，发展缓慢。制度上的不平衡，导致上述三个子系统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不平

衡。最后，同类制度内部发展不平衡。以社会保险为例，无论是参保人数、参保率还是基金收入，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均相差甚远。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平衡需建立统筹发展、平衡协调、公平高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

障水平。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

度”。⑤首先，平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在保证基本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补充保障制度，并

辅之以高效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国民生活保障系统。其次，加快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建设步

伐，做到社会保障三大体系间的相互衔接和功能互补，同时，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事业，调动多方力量

参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建设，以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服务补齐制度间参差不齐的发展短板，

① 参见《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访问日
期：2019年11月30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③ 林嘉：《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④ 郑秉文：《中国社会保障40年：经验总结与改革取向》，《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
⑤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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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让人民满意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最后，在现有社会保险体系下，推动“五险”平衡发展，利用社会

保险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社会保险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

三、社会保障不充分的公共服务治理

社会保障发展不充分是指社会保障质量不高、效益不彰，具体表现为制度覆盖不全、待遇水平偏低、

体制机制不完善等。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社会保障的需要，需以公共服务为手段，提升社会保障质量，实

现社会保障的充分发展。

（一）社会保障制度与人口的全覆盖

社会保障全覆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全覆盖，二是人口的全覆盖。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

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在城乡间的制度全覆盖，但人口全覆盖并未完全实现。为实现社会保障人口全

覆盖，亟须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制度，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社会保障待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

社会保险为例，虽然从制度层面上已经制定了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社会保险制度，实现了养老、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的制度全覆盖，仍有不少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就业者游离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

首先，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完善，将

更多的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推动社会保障的充分发展。具体而言，在制度全覆盖方面，需以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①为基准，查

漏补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次，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扩展社会保障服务内容，在

继续扩大基本社会保障服务覆盖面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商业保险、慈善事业等补充性保障服

务，通过多层次、高质量的社会保障服务，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②最后，坚持通盘考虑、重点突破的原则，以养老、低保等最为迫切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为突破口，不

断扩大服务范围，在实现制度全覆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口全覆盖。

（二）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提高

社会保障待遇可分为经济待遇和服务待遇两种。经济待遇主要是以现金方式满足受保障者的经济

需求，服务待遇则主要以服务形式满足受保障者的服务需求。社会保障发展不充分中的待遇水平偏低，

同样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经济待遇方面，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每月人均支出 2037元，农村居民每月人

均支出 913元，③但同年我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 541元/人/月，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 358元/人/月，④城市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④ 参见《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访问日

期：201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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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水平仅为城市居民平均支出的 27%，农村低保水平仅为农村居民平均支出的 39%。服务待遇方面，

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 2014～2017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分别为 10.5%、10.8%、

11.5%、16%。横向对比，2008年以来欧盟社会保障支出与GDP之比一直维持在 28%以上，而且，欧盟政

府投入占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达 53.1%，而我国为 39.8%。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高，难以完全满足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资金要求，进而影响了社会保障服务水平。

为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实现社会保障充分发展，首先，应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扩大社会

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夯实社会保障待遇提高的资金基础。其次，强化与延伸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以及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和服务水平。此外，在实现待遇水平提高的同

时，要充分体现社会保障待遇的公平共享，这同样是解决社会保障发展不充分的重要手段。上述措施与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都存在直接联系。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完善，既能实现福利增量，又能达到福利

升质，最终实现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目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健全

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制度”。②这正是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解决社会保障发展不充分的正确选择。

（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

社会保障发展不充分，保障质量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自身的不完善。无论是政策设计，

还是各政策间的统筹协调，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都有一定的改进和提升空间。制度层面上的社会保障发

展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一是各项保障制度缺乏统筹，“漏保”和“重复保”同时存在，而且制度间各自为政、

衔接不畅，降低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效率，增加了运行成本；二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顶层设计，例如在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政策文件中有“暂按两年执行”的表述，不利于政策的长远发展；三是各主体社会保

障责任边界模糊、责任分担机制不甚合理，社会保障事务管理部门自成系统，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此

外，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家庭保障与民间互助持续弱化。

以公共服务为抓手，从制度设计层面破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不充分问题，首先，需在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设计一套统一规范的政策体系和管理运行机制，并优化制度衔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自我

平衡和顺畅运行。其次，从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效能的角度看，需充分利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挥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提高社会保障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用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推

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充分发展。最后，针对制度设计中的主体责任不明确问题，应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

则，严格规范各主体的行为边界和责任权利，形成合作治理结构，并通过公共服务内容和环节的改进，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社会保障的充分发展。

责任编辑：徐 阳

① 国家统计局“社会支出统计指标及可行性研究”课题组：《我国与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对比分析》，《调研世界》2017
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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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risks and strengthen a sound ec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industrialization; ecological risk; logic of generation; cause; countermeasures

On Legalizat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y State Supervision Committee
He Jiahong

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official occupational crimes
by state supervision committees. At present, the main phenomena of the insufficient legalization of the crimi-
nal investigation by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s are the conflicts and gaps betwee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 in-
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the norms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specialization of criminal inves-
tigation by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s is the way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legalization,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official occupational crime investigation bureaus shall be set up in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s at or above the
city/prefecture level.

Keywords: anti-corruption; state supervision committee; official occupational crime; criminal investiga-
tion; legalization

Rethinking of the Path to Activating Defense Regulations
Wei Hantao, Zhang Ru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nly a small part of defense cas-
es is ultimately deemed to be legitimate defenses, so that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legitimate defense regula-
tions is extremely low.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First,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has been ar-
guing over the defense limits and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istent view. Second, the practice circles have ten-
dencies to fall back to the Basic Adaptation Theory and only considering outcome. In order to activate the de-
fense claus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roposed three solutions. All three schemes have shortcomings, ei-
ther they a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practice or they are too radical. The Tempered Necessity Theory, which
is formed by 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n the Necessity Theory, can encourage citizens to defense and avoid po-
tential risks that come from Necessary Theory. This theory is closest to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can with-
stand practical tests.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Therefore, the Tempered Neces-
sity Theory is a reasonable choice to activate the defense clauses.

Keywords: Defense; defense limit condition; solution plans; Tempered Necessary Theory

The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to Social Security's Unbalance and Inadequacy
Bai Weijun

Abstract: The judgmen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analysis and solution of the current social se-
curity development problems. The unbalance of social security mainly show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systems, the inadequacy of social security mainly shows the deficiency of growth.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modernize the soci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on one hand, the social security
governance needs to take public services as the key point, and make profound changes in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objects, governance methods, and governance goal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n-
sider public services to build a high-quality soci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which can make regions,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in balance, and achieve full coverage, adequate treatment and sufficient systems.

Keywords: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unbalance; inadequacy; social security public service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Information Right towards Basic Public Service:
Enlightenment from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Shang Huping, Zhu Zhaona
Abstract: In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of trusting and suffer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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